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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律師辦理防制洗錢確認身分保存交易紀錄及申報可疑

交易作業辦法」（以下稱本辦法）問答集 

 所有律師都要遵守「律師辦理防制洗錢確認身分保存交易紀錄及

申報可疑交易作業辦法」的規定嗎？ 

律師只有受委任辦理特定交易型態才需要適用本辦法，辦理訴訟

案件或企業內律師處理其企業的法律事務並不適用。而特定交易

是指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3 款以及行政院指定的交易型

態。 

 

 客戶詢問如何辦理不動產買賣或如何設立公司等也要依本辦法

確認委任人身分? 

單純為客戶提供法律諮詢或提供範本參考，並不適用本辦法的規

定。 

依照洗錢防制法第 5條第 3項及本辦法第 3條第 2項規定，律師

為客戶「準備」特定交易時才要受洗錢防制法的規範，所稱「準

備」是指受委任辦理特定交易的前置作業，不包含提供如何進行

的諮詢或是提供參考範本等服務。 

 

 106年 6月 28日「洗錢防制法」施行前，律師已接受委任之案件，

是否需要依本辦法重新辦理確認委任人身分？ 

106年 6月 28日以前已經接受委任的案件，原則上不需要重新依

本辦法辦理確認委任人身分的程序，只有在下列情形才要重新確

認委任人身分辦理： 

一、 明知委任人身分變更。 

二、 認為取得的委任人身分不實。 

三、 委任契約已逾一年。 

 

 對委任人身分確認程序應如何進行？ 

確認委任人身分，首先要以委任人背景、交易型態、交易金額及

交易資金的直接來源或去向為風險評估。例如，依照委任人的職

業來看，委任事項是否符合交易習慣、交易金額與委任人的收入

是否相當、交易資金直接來自或將匯往何處等綜合判斷。 

依前述說明，倘委任人身分經評估為一般風險者，直接依照本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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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5條及 6條規定核對或取得委任人相關身分資料即可。倘評

估為高風險者，在建立委任關係時，則要取得所長或所長指定的

專人同意，另外，在審查委任人身分時，除了應核對或取得委任

人身分資料之外，還要瞭解交易資金的取得方式及交易的目的，

而且在交易進行中要持續注意有無可疑交易應申報之情形。 

 

 「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的委任案件是否應一律評估為高風險，

而採取加強審查程序？ 

「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的委任案件，仍然要以風險為基礎，並

依照本辦法第 4條的評估項目綜合評估其風險，並非一律都要採

取加強審查程序。 

 

 洗錢防制法第 7條第 3項所稱「受益人」是不是指同條第 1項的

實質受益人？ 

洗錢防制法第 7 條第 3 項所稱的「受益人」，是指實質受益人以

及信託受益人。 

 

 除了本辦法第 11 條應申報之情形外，如果還有其他可疑情形，

也可以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 

本辦法第 11 條為義務申報之情形，如果律師發現有其他可疑情

形，可以自主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 

 

 數律師共同代理的案件，對可疑交易的案件如何申報？ 

數律師共同代理的案件，依本辦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可以只推

派其中一位律師申報即可。 

 

 律師受任事件的酬金或交易金額超過新臺幣 50 萬元，是否須依

洗錢防制法第 9條第 1項申報？ 

行政院已依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4 項規定，排除律師、會計師、

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對於達一定金額的交易應通報之義務，律

師受任案件的酬金或交易金額如果超過 50 萬元，除有本辦法第

11條第 1款、第 2款之情形外，並不需通報。 

 


